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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第 3 章

香港天文台

撮要

1 . 香港天文台(天文台)提供三類服務：(a) 氣象服務；(b) 時

間標準及地球物理服務；及 (c) 輻射監測及評估。2 00 9- 1 0 年度，天

文台的財政撥款總額為 2 . 2 億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為

止，天文台共有 313 名職員。他們分別派駐位於尖沙咀的總部和三個

辦事處，包括美麗華大廈辦公室。審計署對天文台進行了帳目審查。

自動氣象站

2 . 拆除自動氣象站和天氣要素探測器 天文台在全港設立自動氣

象站網絡，二十四小時搜集氣象資料。二零零七年四月，天文台完成

自動氣象站網絡檢討，決定拆除五個自動氣象站和六個天氣要素探測

器。天文台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向審計署表示，除了二零零七年確定的

自動氣象站外，另有三個自動氣象站亦應拆除。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

三十一日，天文台只拆除了三個自動氣象站和三個探測器。審計署建

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確保指定拆除的自動氣象站和探測器得以適時

拆除。

3 . 自動氣象站的氣象設備維修工作 審計署曾審查 7 0 個自動氣

象站氣象設備在二零零九年的預防性維修檢查記錄，發現 47 個(67 %)

自動氣象站設備的實際預防性維修檢查次數低於目標水平。審計署留

意到負責進行維修檢查的三個分部中，只有兩個曾發布維修工作程序

指引。三個分部備存不同的維修記錄。審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

應：(a) 確保按目標次數為自動氣象站氣象設備進行預防性維修；

(b) 發布一套維修氣象設備的詳盡指引；及(c) 考慮是否需要統一維

修記錄。

4 . 機電工程署的非氣象設備維修服務 根據兩份《服務水平協

議》，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為部分裝設於 61 個自動氣象站的工程系統

和設備提供維修保養服務。根據《航空服務水平協議》，機電署須在每

個財政年度開始時，向天文台提交預防性維修時間表。在 200 8 -0 9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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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0 - 11 年度三個年度內，只有 20 10- 11 年度的預防性維修時間表可

供審計署審查。此外，有關方面未有機電署實際進行預防性維修的次

數資料，以便監察。審計署研究 2 00 7- 08 至 20 09 -1 0 年度的機電署維

修服務報告後注意到：(a) 《航空服務水平協議》所規定須提交的 12

份季度報告中，有 1 份是遲至相關季度過後超過五個月才收到；及

(b) 沒有收到《非航空服務水平協議》所規定的年度報告。再者，《航

空服務水平協議》規定在這期間須舉行 12 次季度服務檢討會議，但只

舉行了八次會議。雖然根據《非航空服務水平協議》，天文台應與機電

署舉行定期服務檢討會議，但沒有記錄顯示曾舉行任何相關會議。審

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a) 就機電署的預防性維修時間表和維

修工作，妥為備存記錄；(b) 確保機電署適時提交預防性維修報告；

及(c) 按照《服務水平協議》規定，與機電署安排服務檢討會議。

5 . 新自動氣象站的選址 關於二零零六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期間建設的 22 個自動氣象站，審計署研究其中八個站的選址記錄後發

現：(a) 就五個自動氣象站而言，提交給管理人員審議的文件中載有

照片、位置圖和一些建議選址說明；(b) 就兩個自動氣象站而言，已

作出簡單的選址分析；及(c)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自動氣象站

錄得的溫度，後來被市民批評為未能反映荃灣區情況。審計署建議香

港天文台台長應：(a) 確保在決定建設新自動氣象站前，先進行透徹

的選址分析，並妥為記錄；及 (b) 加快在荃灣區物色合適地點建設

一個新自動氣象站。

辦公地方的管理

6 . 設施改作其他用途 天文台總部及美麗華大廈辦公室的部分設

施已改作其他用途。然而，天文台並無記錄顯示曾向政府產業署提交

建議，重整或共用這些設施，以節省開支。總部食堂的廚房和用膳地

方，已分別用作茶房和多用途室。四個茶房和語言實習室已用作貯物

室。審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向政府產業署提交建議，重整食

堂、茶房和語言實習室的用途。

7 . 課室及會議室 美麗華大廈辦公室設有一間課室及一間會議

室，課室可再分為課室 A 及課室 B。天文台並無記錄課室的實際使用

率。審計署認為可安排在課室 A 或課室 B 舉行會議，因為可輕易把課

室改成會議室。此外，總部設有會議廳和會議室，都可舉行會議。審

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a) 檢討美麗華大廈辦公室課室 A、課

室 B 及會議室的用途；及(b) 重整上述房間的用途，以探討可節省辦

公地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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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資源中心 天文台在美麗華大廈辦公室設有資源中心。中心為

公眾提供一站式資訊總匯，並出售天文台刊物和紀念品。近年，資源

中心訪客人數由 200 0 -0 1 年度的 1 600 人減少至僅數百人，減幅為

6 4 %。在 2 00 9 -1 0 年度，中心的營運成本約 49 7 , 00 0 元。審計署建議

香港天文台台長應全面檢討資源中心的運作，如要保留資源中心，則

改善其使用率。

物料管理

9 . 非耗用物品 審計署發現，在二零零九年四月發放的五項非耗

用物品(總值 92 ,6 00 元)，已在發放組別的《非耗用物品紀錄及分發

表》註銷，但未有記入接收組別的《非耗用物品紀錄及分發表》。至於

審計署選定進行審查的三個分部，沒有記錄顯示這些分部曾在 2 00 7 -

0 8 至 20 09 - 10 年度進行周年非耗用物品點查。審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

台長應確保：(a) 非耗用物料的發放妥為記入接收單位的《非耗用物

品紀錄及分發表》；(b) 每年最少妥善進行非耗用物品點查一次；及

(c) 妥為記錄非耗用物品點查結果。

1 0 . 耗用物品 天文台分類為耗用物品的部分物品(例如相機及無

線電調制解調器)頗為昂貴，也許值得列為非耗用物品入帳及管理。審

計署挑選《耗用物料分類帳》內 53 項物品進行審查，發現有七次在發

放物品後延遲 2 31 天至 5 34 天才記錄相關物品的發放。審計署挑選 2 4

項物料進行存貨查核，發現五項物料的實際存貨量與分類帳所載存貨

量有所差異。審計署同時注意到，物料及《耗用物料分類帳》都不是

由指定人員保管，而是放置在敞開式設計辦公地方。審計署建議香港

天文台台長應：(a) 嚴謹檢討《耗用物料分類帳》，以識别應列為非耗

用物品入帳的耗用物品；(b) 向涉及物料管理的人員發出指引，確保

物料日後會妥善分類；(c) 確保相關人員把所發放的耗用物品適時記

錄；(d) 查明存貨查核時發現的差異；及(e) 確保物料及物料分類帳

都由相關的負責人員妥善保管。

其他行政事宜

11 . 電視天氣報告 自一九八七年起，天文台與電視台合作，安排

人員報道天氣消息。這些人員全屬自願性質。一九八九年，基於下列

兩項理由，當時的庫務司批准天文台向報道天氣消息的人員發放酬

金： (a) 人員在規定工作時間以外執行報道天氣消息的職務；及

(b) 報道天氣消息屬人員正常職務範疇以外的工作。在 2 0 09 -10 年

度，天文台共有 18 名人員在 1 23 6 個電視節目中報道天氣消息，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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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49 4 , 40 0 元酬金。由於有關安排約於 23 年前作出，審計署建議香港

天文台台長在徵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後，重新探討提供自願人員

報道天氣，並向他們發放酬金的有關安排。

1 2 . 擔任電視天氣節目的自由撰稿員 香港天文台台長批准部分職

員接受有薪外間工作，以自由撰稿員身分為電視天氣節目撰稿，作為

電視台人員的講稿。不過，電視台或會視撰稿員提供的稿件為天文台

正式提供的稿件，因為天文台為撰稿員提供撰稿方面的支援，並且每

份稿件均以天文台的正式便箋傳真到電視台。審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

台長應：(a) 檢討現時批准天文台職員從事有薪外間工作，為電視台

提供天氣稿的做法；及(b ) 採取適當行動，重整為電視台提供天氣稿

的安排。

1 3 . 裝設新的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 位於大欖涌的機場多普勒天

氣雷達站（天氣雷達站）使用年限即將屆滿。二零零九年二月，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批准開立為數 1 .1 億元的新承擔額，以便天文台更換現

有天氣雷達站。為確保更換計劃進行期間天氣雷達站的服務不會中

斷，天文台認為有必要於大欖涌大欖角選址，裝設新天氣雷達站。天

文台預計選址最遲可在二零零九年進行地盤平整和建築物建造工程，

並安裝設備。然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天文台只取得臨時撥地以

開始進行岩土勘察工程。由於老化問題，現有天氣雷達站的每年停機

時間有所增加。天文台向審計署表示，天文台訂有應變計劃，應付現

有天氣雷達站可能長時間出現故障情況的潛在風險。審計署建議香港

天文台台長應：(a) 與相關持份者緊密聯繫，早日推展新天氣雷達站

計劃；及 (b) 落實應變計劃，應付現有天氣雷達站停機時間日漸增

長的風險。

1 4 . 公眾講座 天文台為公眾舉辦天氣專題講座。部分講座不大受

市民歡迎，出席率為 3%至 6 8%之間。審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

考慮調整不大受市民歡迎的講座舉辦次數。

衡量及匯報服務表現

1 5 . 天氣預報準確程度 天文台利用預報驗證方法，評估市民認為

天氣預報的準確程度。根據該方法，天文台就五項天氣要素，比較預

報和實際情況差別，並為每項要素計算分數。如最後得分達到天文台

所定的“準確／可接受”評分，即表示市民認為天氣預報準確。現行

以 8 5 分為“準確／可接受”的水平是在 1 4 年前設定。除採用上述驗

證方法外，天文台每年均進行兩次調查，收集市民對天氣預報準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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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意見。根據預報驗證方法，二零零五至零九年間，約 90% 的天氣

預報被評定為準確。不過，有關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公眾認為少於

8 0 % 的天文台天氣預報屬於準確。審計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

(a) 考慮是否適宜調整天氣預報驗證方法的“準確／可接受”評分;

(b) 考慮進行檢討，在天氣預測準確程度方面，找出預報驗證方法與

市民意見出現差異的原因；及 (c) 考慮縮減兩者差異所需的行動。

1 6 . 匯報服務表現 天文台的 20 09 - 10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所載有

關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服務表現的實際數字，部分有誤差。審計

署建議香港天文台台長應確保管制人員報告和網站公布的服務表現資

料準確無誤。

當局的回應

1 7 .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